

 
民乐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2023年度财政预算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县财政局：
根据《关于开展2023年度县级预算执行情况绩效单位自评暨2024年度绩效目标申报和事前绩效评估工作的通知》要求，我部门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开展县级预算执行情况绩效单位自评工作，现将2023年度财政预算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部门主要职能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市县委关于退役军人事务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对退役军人事务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退役军人思想政治工作和服务保障体系建设，建立健全集中统一、职责清晰的退役军人管理保障体制，协调各方力量更好为军人军属服务，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褒扬彰显退役军人为党、国家和人民牺牲奉献的精神风范和价值导向，更好地为增强部队战斗力和凝聚力做好组织保障。
（二）内设机构及所属单位概况
退役军人事务局设下列内设机构：办公室、移交安置和权益保障股、拥军优抚股。核定行政编制6名，其中，领导职数3名（局长1名，副局长2名）。所属事业单位分别是民乐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民乐县河西解放纪念馆。
二、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本单位成立绩效自评工作小组，纳入自评范围的单位1个，省市转移支付项目7个，依据财政下达资金文件、一体化平台收支数据及本单位银行收支明细对本单位资金进行管理，绩效自评，严格审核并按要求上报。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情况分析
（一）部门决算情况
2023年度收入2389.44万元，支出2389.44万元。
（二）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日常开支有保证，局机关办公正常运转，服务群众的水平不断提高。按时足额发放退役军人各类政策补助资金，维护全县退役及现役军人及家属各类合法权益，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
（三）各项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产出指标从数量指标、质量指标、时效指标、成本指标四个方面，设置具体三级指标，对实际开展的工作进行评价，根据年度指标值都已完成。
效益指标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指标设置具体三级目标，主要考察项目的社会效益、可持续影响性以及服务对象带来的实际效益。
(四)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及下一步改进措施
虽然项目支出绩效管理的重视程度进一步提升，项目有序开展，执行和完成情况良好，资金使用比较规范，但是也存在不足之处，部分目标设置有待进一步优化，部分项目产出指标低于预期，项目实施进展慢等问题。
下一步对项目进行总结回顾，查漏补缺，对需要改进的地方积极反思，创新工作方式方法，不断完善项目。建立健全预算管理和专项资金管理制度，加强资金监管，明确工作责任，将项目预算执行情况与年终考核挂钩，提升工作积极性，从而促进项目预算的有序进行。
四、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情况分析
2023年，本部门预算支出项目0个，当年财政拨款0万元，全年支出0元，执行率100%。通过自评，有0个项目结果为“优”，0个项目结果为“良”，0个项目结果为“中”，0个项目结果为“差”。
五、部门管理的省对市县转移支付绩效自评情况分析
[bookmark: _GoBack]2023年，本部门共管理中央省市对县转移支付7项，当年各级预算共安排1232.94万元，其中：优抚对象补助经费当年财政拨款998.3万元，全年支出998.3元，执行率100%。优抚对象医疗保障补助经费当年财政拨款14.02万元，全年支出14.02元，执行率100%。2023年义务兵家庭优待金补助资金当年财政拨款48.45万元，全年支出48.45元，执行率100%。2023年退役安置补助经费当年财政拨款18.08万元，全年支出18.08元，执行率100%。2023年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一次性经济补助资金当年财政拨款88.09万元，全年支出88.09元，执行率100%。2023年大学生参军入伍奖金补助资金当年财政拨款36万元，全年支出36元，执行率100%。2023年优抚事业单位补助经费当年财政拨款30万元，全年支出30元，执行率100%。通过自评，有7个项目结果为“优”，0个项目结果为“良”。
六、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绩效自评结果运用于资金管理，确保资金及时足额拨付，维护服务对象权益，并及时公开。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附件：2023年 退役军人事务局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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